
科技项目结余资金管理办法

校财发〔2016〕451 号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进一步规范和加强科技项目结余资金管理，提高

资金使用效益，根据《关于进一步完善中央财政科技项目资

金管理等政策的若干意见》（中办发〔2016〕50 号）文件精

神，以及学校《科技项目资金管理办法》（校财发〔2016〕

号）等，结合学校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科技项目结余资金，是指在规定时间、完成科技项

目任务书（合同）约定的任务，并通过了项目验收（鉴定）

后，项目资金总预算减去实际总支出后的余额。

第三条 科技项目结题后，任务下达单位（委托方）对科技

项目结余资金另有明确规定的，按有关规定或合同约定执行。

第四条 科技项目结题后，任务下达单位（委托方）对科技

项目结余资金没有明确要求的，项目结余资金全部由学校收

回，建立“科技发展基金”，统筹用于科技创新活动。

第二章 结题结账管理

第五条 科技项目任务完成后，项目负责人应全面清理项目

资金收支，核对资产账目、及时报销支出、归还借款、编报

项目资金决算。



科技项目资金决算应根据资金支出明细账如实编报，不得随

意调账变动支出、修改记账凭证、以表代账应付审计和财务

验收。

第六条 结题项目采取以下方式结账。

1.每年 6 月和 11 月计划财务处两次集中办理结题项目财务

结账手续。

2.年度财务决算中，结题科技项目结余资金余额不足 1000

元的，计划财务处报请主管校长批准后集中结账、收回结余。

第七条 科技项目负责人调离（或脱离工作岗位）的，其主

持的科技项目资金按以下方式使用：

1.经学校项目管理部门批准（或报请立项部门批准）可以另

行指定负责人或指定项目组其他成员负责；

2.无法在校内执行的项目，须经项目主管部门批准后变更主

持单位并划转资金；

3.属学校自主安排的项目资金，余额全部收回。

第八条 项目主持人退休的，其主持的科技项目结余资金由

学校收回，统筹安排使用。

第三章 科技发展基金管理

第九条 “科技发展基金”由学校科学技术研院管理、科教

人员自由申请，主要安排用于科教人员的自主科技创新活动

支出。



第十条 “科技发展基金”的主要用途包括：仪器设备的购

置、科技基础设施的运转及维护、研究生培养及其他研究发

展项目的预研、启动和匹配等活动支出。

第十一条 申请使用“科技发展基金”，科教人员应按填写

项目申请、编制资金支出预算，经所在学院审核后，报科技

院按有关程序审批。

第十二条 经科技管理部门审核批准的“科技发展基金”项

目，由计划财务处按校内一般预算项目下达给相应的项目负

责人。

第十三条“科技发展基金”项目一般应在 2 年内用于相关科

技活动的直接支出。2 年未使用完的，按规定缴回或由学校

收回。

第四章 附 则

第十四条 本办法不适用于中央高校基本科技业务费、科技

部、教育部等各部委创新团队及人才支持计划，各省部级重

点实验室、工程中心等项目结余资金。

第十五条 本办法如遇国家政策调整，按国家政策和规定执

行。

第十六条 本细则自 2017 年 1 月 1 日起执行，由计划财务处

解释和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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